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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92 亿。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
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明慧网】美国白宫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正式回应在白宫网站上

关于调查和谴责中共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联

名请愿，谴责中共非法摘

取人体器官，迫害信仰自

由。 
白宫回应说：“美国

政府反对非法和不道德

的器官摘取和贩卖。我们

已经敦促中国停止从死

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同

中国高级官员谈及这个

问题。中共领导人曾许诺

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

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但

是我们了解这类行为还

在继续。我们严肃对待这

些指控，并将继续关注事

态以及中共当局实现其

承诺的行为。” 
白宫指出：“中共当

局的人权问题和对待法

轮功学员的方式仍然让我们

关注。自一九九九年以来，美

国国务卿一直因中共从事或

默许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

将其列入《国际宗教自由法》

“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名单

中。美国国务院在《2013 年

【明慧网】1 月

27 日是纪念当年被纳

粹酷刑折磨杀害的受

害者的日子。二零一

五年的这一天，芬兰

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

基市中心举行烛光守

夜活动，悼念被中共

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

法轮功学员。 
自一九九九年中 

共开始打压法轮功至 
今，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三千八百四十四

人，更多不知姓名的、遭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被迫害致

死又无从查询的不知有多少。为了悼念这些学员，也让更多

的人知道并帮助制止迫害，芬兰法轮功学员们在火车站附近

举行了悼念活动。 

天很黑，大雪纷飞，随着悲壮肃穆的音乐，法

轮功学员们静静地手捧死难同修的遗像一排坐开，

这肃穆的场景，使得很多芬兰民众冒雪驻足观看，

前来了解真相及签名支持反迫害。◇ 

美国白宫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回应在白宫网站上 
关于调查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联名请愿 

各国人权现状报告》和

《2013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

告》中指出，中共政权对宗

教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出现恶化。”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

日在白宫“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网站上发

起的这项公开征集签

名联署请愿活动，要求

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

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

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

人员器官的罪行。请愿

书呼吁，活摘器官是

“反人类”的罪行，这

一残暴罪行在中国发

生已经超过十年，美国

作为捍卫人权的世界

领袖，有道德义务站出

来公开发声。 
请愿书由国际医

学伦理研究权威卡普

兰（Arthur Caplan）教

授，与加州神经学医生

阿里杭竹（Alejandro 
Centurion）和美国耶鲁

医学院教授徐建超三

位专家发起，目前有三

万四千人在请愿信上

签名。◇ 



 

 
 
 
 
 
 
 
 
 
 
 
 
 
 
 
 
 
 
 
 
 
 
 
 
 
 
 
 
 
 
 
 
 
 
 
 
 
 
 
 
 
 
  
 
 
 
 
 
 
 
 
 
 
 
 
 
 
 
 
 
 
 

昆明真相             第 2 版         第 35 期        2015 年 2 月 5 日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

日，云南昆明石林法院对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当

事人和三位律师都做了震撼人心的

答辩。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下午，

石林鹿阜街道办事处北大村，一家

人与亲友正在吃饭，警察闯入，暴

力抓走十四人。其中下肢瘫残的高

翠莲被打成左耾骨下段粉碎性骨

折。 

     十二月九日，石林县法院对其

中的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其

中有“旁听证”的家属亲友占了十

多个座位，其余全坐的是公检法人

员和政府人员。家属向法官申请再

要“旁听证”时，就被一个不穿制

服的不明人员阻挡了。 

    高翠莲：修炼法轮功，全身

的病痛消失了 
    其中高翠莲陈述道：她二十多

岁就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后发

展为骨骼肌纤维变性坏死，肌肉萎

缩无法站立，双手无力不能抬东西。

一九九八年她有幸遇到了法轮功，

她的生命有了转机，学炼法轮功，

渐渐的身体有了气力，手也能抬东

西了，其它一些病症也好了，能够

坐着双手劳动了，解决了经济问题。 

    可是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迫

害，又把她一家重新推向了灾难！

她的讲述真切朴实，十分感动人，

句句是真情，是事实。充满了对法

轮功的感激，对违法执法人员的控

诉。 
    她抑制不住的声泪俱下，对自

身改变的激动、对大法的感激，在

场的人虽然听得不太清楚，但是，

大家都静静的听，用心在听。 
律师：法轮功学员无罪 

    针对案情，律师认为：一家人

和亲友正在吃饭，一大帮警察闯入

暴力抓人，没有任何证据，就先抓

人后取证；警方贸然闯入，不出示

证件，不表明身份，没有相关手续

和法律文书，也没有告知当事人抓

捕理由和当事人的权利等；过程中

还辱骂、殴打、剥夺睡眠、逼供取

证、剥夺当事人和律师接见权等均

是违法的。 
    本案“起诉书”不是因为“行为”

被起诉，而是因为“身份”被起诉。

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当事人有犯罪行

为，只发现他们是一群修炼人，是法

轮功修炼者。一群善良、无辜、守法

的公民就这样无故被抓，还被施加暴

力。反而发现执法人员不是惩治恶人，

而是迫害好人，是想方设法构陷、罗

织罪名。如：在对高翠芳的起诉书和

搜查清单上没有提到“光碟”，但在第

二轮答辩意见时却说从高翠芳家里搜

到“光碟”，这就暴露了起诉人的用心。 

     本案的焦点是：公诉人指控的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编

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律师认为当事人长期修炼法轮

功，并制作、传播法轮功真相材料。

律师要公诉人指出，当事人利用了哪

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个法律？怎么

利用？怎么破坏？邪教组织是哪个法

律权威机构鉴定证明的？不能让人一

直不清楚。 

公诉人诬陷说：“法轮功是邪教，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需再用法律规 

定了。”律师指出，这是偷换概念，“众

所周知”不能代替“法律”，必须由有

权机关作出明确的法律认定，才具有

法律效力。“法轮功不是邪教”也是众

所周知的。前两天新闻里还在重复着

“十四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这

也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有法律效力

的法律文件都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说邪教的只有江

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江泽民、

评论员不是立法机关，他们的话不是

法律。信仰是天赋人权。世界人权组

织、联合国宪章、我国的法律都对信

仰自由作出了规定，并依法得到保护

的，我的当事人只在他的信仰范围内，

履行信仰自由的权利，没有哪条法律

禁止，也没有哪条法律敢禁止。没有

传播就不叫信仰，没有自己信仰的具

体方式也不叫信仰。我们做法律工作

的人有清醒的判断力事事从法律出

发， 后归结到法律。 

    起诉书罗列出了所谓的罪证：并

说：“经过昆明市公安局、“610”办检

测，上述物品均为宣传歪理邪说，恶

意攻击我党和政府等。”律师辩说：

这些宣传品哪一句是歪理邪说，法律

依据在哪里？哪一句是攻击我党和

政府的？我党是谁？“我”又是谁？

公诉人把一千八百多页十个卷宗所

谓的证据用罗列的方式在法庭讲述

出来，不让相关人员了解案件真相，

在这种状态如何维护自身权利？只

说物品有危害性，就不说危害性在哪

里？四十本书，没说明是哪些书，哪

些列入违法？比例是多少？是那个

有权机关鉴定的？不能公诉机关说

违法，公诉人就拿来取证。《明慧周

刊》怎样违法？“烧红魔 炼金刚”

六个字哪个字违法？神传文化的晚

会，与中央所办晚会有同等的合法

权；“翻墙软件”是工具，一打开，

有无限广阔的整个世界，包括了联合

国，联合国绝对不违法，我不敢说它

违法；“真善忍”不好吗？如果当事

人书中讲的都是“真善忍”，也要拿

来做罪证被审判吗？攻击党和政府

不是本案要解决的，如果党和政府受

到了攻击，可以有理有据提出诉讼。

党和政府也会有错，纵观整个党的执

政历史，就是不断的犯错、纠正，再

犯错，再纠正的重复历史，小到大跃

进、大炼钢铁、三反五反，大到文化

大革命十年，人间灾难不断，就是滥

用社会管理权造成的。今天对周永

康、薄熙来等的惩处以及依法治国的

提出，又是一次大纠正，从某种意义

上也是变相对违法打压法轮功的一

次纠正。 
    律师的辩护，不由让人联想到，

法庭多次在量刑上，都要提到“前

科”、“屡犯”等词要求重判，想以此

为借口加重迫害。如果是这样，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党和政府不也是屡犯

吗？前科屡屡，杀人无数，为什么只

用来要求平民百姓？而党和政府永

远都高高在上，做错了给你平反，还

要你知恩图报喊万岁！美其名曰：群

众可以监督党和政府，可以提出批评

意见，党和政府还要提倡批评和自我

批评。事实如何呢，一对照便知都是

愚弄百姓 
    律师认为，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

罗织的一切罪名，不能得出犯罪结

论。《刑法》三百条与当事人无关。

当事人的《刑法》三百条罪名不成立，

法庭应公正宣布无罪释放！


